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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實際上是不是勞動契約呢？──勞動契約的判斷標準

⽂:陳建⽂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13

本⽂

有關勞動契約認定的判斷標準，⽬前有以勞動從屬性，以及以⺠法債篇各論勞務契約類型定性的⾓度來處理⼆
種作法。

⼀、具體勞動法相關問題如何適⽤勞動基準法，受到勞動基準法法條⽂字影響，有兩種提問形式：⼈是不是勞
⼯；契約是不是勞動契約

勞動基準法（⼀般簡稱「勞基法」）第2條[1]第1款及第6款規定：「⼀、勞⼯：謂受雇主僱⽤從事⼯作獲致⼯
資者。」；「六、勞動契約：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。」勞動基準法以定義「勞⼯」來劃設適⽤範圍，⽽「勞
⼯」受雇⽤之契約基礎為「勞動契約」，條⽂這樣的規定結構使得具體勞動法相關問題如何適⽤勞動基準法
時，⾸先產⽣兩種可能的提問形式：⼀是以提供勞務之對象（⼈）是不是「應適⽤勞動基準法的勞⼯；⼆是以
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於「應受勞動基準法規制之勞動契約」。

⼆、契約是不是勞動契約的判斷標準有兩種：直接依循⺠法上有名勞務契約標準；勞動從屬性

勞動基準法雖然定義了勞動契約，但此定義並未提供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的界定標準。對於勞動契約的判斷遂
產⽣兩種作法：其⼀，依循⺠法債篇各論區分僱傭、委任、承攬等勞務契約類型的規範架構，⽐對具體契約內
容，來釐清屬於⺠法何種類型的勞務契約。其⼆，因學理及實務通說均以勞動從屬性來認定勞⼯，連帶的也產
⽣以勞動從屬性來認定勞動契約的審查作法。⽬前為⽌，這兩種審查作法都有⼈採⽤，⽽兩者有何適⽤關聯或
優先劣後順序，⽬前還沒有⼈有深⼊討論。

如果採第⼀種審查做法，由確認是否為勞動契約⼊⼿，⾃然就要⾯對勞動契約與⺠法勞務契約類型區分的理論
糾葛，回答是否應該以⺠法勞務契約定性的結論，來主導決定勞動基準法適⽤對象認定的問題。

如果採第⼆種審查做法，司法院⼤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[2]，針對⺠事法院與⾏政法院就「保險業務員與其所
屬保險公司間的保險招攬勞務契約，是否屬勞動契約？」這個問題有著不同看法，司法院⼤法官為此作出統⼀
解釋，在解釋理由書指出，勞動基準法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的界定標準。勞動契約的主要給付，在於
「提供勞務」與「給付報酬」。但⺠法上以有償⽅式提供勞務的契約，未必皆屬勞動契約。所以應該就勞務給
付的性質，按照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具體勞務契約的類型特徵，例如與⼈的從屬性（或稱為⼈格從屬性）有關
勞務給付的時間、地點或專業的指揮監督關係，以及是否負擔業務⾵險，來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。

三、勞動從屬性的認定標準：形式；實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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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基本上是以勞動從屬性作為勞動契約的判斷標準。認定勞⼯從屬性⽅式有兩種不同思
考取向，⼀種重視契約形式，認為契約上擁有⼀定⾃由或有裁量決定權的業務受託⼈，就具有獨⽴性，因此不
屬於勞⼯；另⼀種思考取向則是重視勞動的實態，確認事實上是否存有勞動從屬狀態，以判斷是否為勞⼯。

四、⼩結

因多數勞動法規基於⼀定的公共政策考量，會限制當事⼈意思（合意）的範圍，強制契約雙⽅當事⼈必須遵⾏
特定事項，⽤法規取代當事⼈的⾃由意思，具有強⾏法的性質[3]。是故，具體案件解釋適⽤這樣的勞動法強⾏
法規時，若仍以當事⼈合意或契約形式作為優先判斷標準，或是過分重視契約⾃由、⺠法勞動契約定性特徵因
素，極易出現由當事⼈意思（特別是位居經濟上與資訊上強勢的⼀⽅當事⼈）操作強⾏法規使勞動契約表⾯上
合法，實質上卻造成勞⼯居於劣勢的不當局⾯，⽽背離勞動強⾏法規之基本性格──保障勞⼯權益。因此，在審
查認定勞動從屬性時，對於當事⼈容易操作的因素也宜有保留，不應該過分強調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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